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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三供一业”改造分离移交项目 

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收到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关于拨付国有企业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
（黔财工〔2018〕15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转拨付的国有企业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 15,000 万元，该

资金专项用于公司“三供一业”改造分离移交项目（详见公司公告临

2018-014）。截止目前，公司共计收到“三供一业”改造分离移交财政补助

资金 31,000 万元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，公司将本次收到的国有企业“三供一业”改

造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 15,000 万元，一并列为“专项应付款—三供一业”

补助资金。目前，该项目正处于改造过程中，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

贵州省国有企业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黔

财工〔2016〕121 号）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统筹使用上述财政补助资金。后续，

在严格履行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后，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企业财

务通则》和《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》（财

企〔2005〕62 号）等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财务处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25 日  


